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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斌
个人名片：柳迟，1988 年出生

于奉化锦屏街道，2006 年至 2009

年在浙江省人民武装学院学习，

2010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奉化

市裘村镇任武装部干事，2016 年 1

月至今任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武

装部副部长。曾获 2010年和 2016

年奉化市武装工作先进个人、2017

年奉化区优秀专武干部、2017年宁

波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在裘村从事人民武装工作整

整 10年，从征兵到民兵整组，我都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柳迟在接

受采访时动情地说。10年来，柳

迟始终主动履行职责，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和方法，把人民武装工作融

入贯穿于基层一线各方面，不断促

进工作。

征兵是基层武装工作的重要

部分。“近几年，部队对新兵的学历

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青年特别是

部分大学生的参军热情也更加高

涨。”柳迟告诉记者，在征兵过程

中，裘村采取拉横幅、微信公众号

推送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营造了

良好的征兵工作氛围。

在日常工作中，柳迟还与镇武

装部长一起，不断加强国防教育，

加大人武工作宣传力度，主动及时

进村入户，了解基层需求，倾听基

层声音，使武装部成为老百姓、预

备役人员和民兵的贴心人。

疫情发生以来，柳迟带领民兵

小分队始终坚守在战“疫”一线，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春节期间，柳迟接到上级指令后，

马上联系民兵小分队，兵分3路，以

最快速度投入防控工作。路口是

防控疫情、堵源截流的重要阵地，

柳迟组织 8名民兵分 4组赶赴四大

路口卡点执勤，做好进出车辆管

控。另外，组织 10名民兵在菜市

场、老车站等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地

方开展巡逻，组织 8名民兵在芦溪

家苑和滨海芦亭两个小区的门岗全

天候轮岗执勤。在长达一个多月时

间里，柳迟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

多年来，柳迟一直踏踏实实做

事，不断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提升

为群众服务的能力，一步一步成长

起来。在柳迟看来，要想成为一名

称职的专武干部，不仅要爱武专武

精武，更重要的是为保一方平安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人民幸福安康

的“守护神”。

柳迟：无悔十年武装路

习近平主席日前签署通令，嘉

奖军队执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任务

全体人员，对他们完成任务的出色

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号召全军部队

和广大官兵要向执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任务的全体人员学习，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奋力推进强军事业。

我们向受到嘉奖的同志表示热烈的

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时代呼唤英雄，时代造就英

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军部

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

号令，闻令而动、勇挑重担，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突出贡

献。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勇当抗疫先锋队突击队，战斗

在前、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和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控疫

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广大医护

人员义无反顾、坚韧不拔、日夜奋

战、敢打硬仗，同时间赛跑、与病魔

较量，发挥了抗疫斗争的中流砥柱

作用。科研人员迎难而上、争分夺

秒，全力以赴展开应急科研攻关，为

疫情防控提供坚强有力科技支撑。

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大

力宣传抗疫感人事迹，生动讲述军

队抗疫故事，向中国和世界传播了

强大正能量。担负组织协调、运输

投送、安保警戒、勤务保障等任务人

员日夜值守、不辞辛劳，同心协力、

全力保障，铸就了疫情防控的坚强

后盾。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抗疫功

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是全军官

兵学习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次执

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任务全体人

员，从全军抽组，是可敬可爱可信可

学的身边典型。在他们身上，集中

彰显了人民子弟兵忠于党、忠于人

民的政治品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

硬本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

革命精神。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突出

贡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英雄本色、价值担当和时代风采，

树立起励人心志、催人奋进的光辉

榜样，源源不断地向全军全社会传

递着正能量，是鼓舞全军官兵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学习标杆。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今年脱贫攻坚

要全面收官，小康社会要全面建成，

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基本实现机械

化，信息化建设要取得重大进展，战

略能力要有大的提升。前进路上有

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

疫情影响。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

需要广大官兵像抗疫英雄那样勇当

先锋、敢打头阵；越是任务艰巨繁

重，越需要广大官兵像抗疫英雄那

样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我们要以

抗疫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听党指

挥、服务人民的忠诚品格，学习他们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学

习他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

作风，持之以恒地学英雄、当先进、

建新功，为党旗、军旗增光添彩。

莫道春光难揽取，浮云过后艳

阳天。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

南，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

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力练兵备

战，锐意开拓进取，为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据《解放军报》

学习抗疫英雄 推进强军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2014年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

行为，维护国家安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反间谍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

导，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

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积极防御、依法惩

治的原则。

第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

的主管机关。

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

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

加强协调，依法做好有关工作。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

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

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

各社会团体及各企业事业组织，都有防范、

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

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

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

第五条 反间谍工作应当依法进行，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和组织的合法

权益。

第六条 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

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

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

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

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第七条 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

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

的给予奖励。

第二章 国家安全机关
在反间谍工作中的职权
第八条 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

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

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任务时，依照规定出示相应证件，有

权查验中国公民或者境外人员的身份证明，

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询问有关情况。

第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任务时，依照规定出示相应证件，可

以进入有关场所、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经过批准，出示相应证件，可以进入限

制进入的有关地区、场所、单位，查阅或者

调取有关的档案、资料、物品。

第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依法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经出示相

应证件，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交

通阻碍时，优先通行。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优先使用或者依法

征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

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必要时，

可以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任务

完成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恢复原状，并依

照规定支付相应费用；造成损失的，应当补

偿。

第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间谍

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

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

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验有关组织和个

人的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查

验中发现存在危害国家安全情形的，国家

安全机关应当责令其整改；拒绝整改或者

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以予以查封、扣

押。

对依照前款规定查封、扣押的设备、设

施，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形消除后，国家安

全机关应当及时解除查封、扣押。

第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

作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提请海

关、边防等检查机关对有关人员和资料、器

材免检。有关检查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对用于间谍

行为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以及用于资助间

谍行为的资金、场所、物资，经设区的市级

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

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反间谍

工作需要，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反间谍

技术防范标准，指导有关部门落实反间谍

技术防范措施，对存在隐患的部门，经过严

格的批准手续，可以进行反间谍技术防范

检查和检测。

第十七条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在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

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

法权益。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

反间谍工作职责获取的组织和个人的信息、

材料，只能用于反间谍工作。对属于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第十八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第三章 公民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

第十九条 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应

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

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间

谍行为。

第二十条 公民和组织应当为反间谍

工作提供便利或者其他协助。

因协助反间谍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

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

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国家安全机关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第二十一条 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

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向公安

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报告的，相关国

家机关、组织应当立即移送国家安全机关

处理。

第二十二条 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

解有关间谍行为的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

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不得拒绝。

第二十三条 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

保守所知悉的有关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

密。

第二十四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

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

他物品。

第二十五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

非法持有、使用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专用

间谍器材。专用间谍器材由国务院国家安

全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

第二十六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对国家

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滥用职

权和其他违法行为，都有权向上级国家安

全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检举、控告。受理检

举、控告的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并将处理结果

及时告知检举人、控告人。

对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或者依法检

举、控告的个人和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不

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

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

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

结实施间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

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

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 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

骗参加敌对组织、间谍组织，从事危害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

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

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

改表现的，可以不予追究。

第二十九条 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

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

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处分，或者由国家

安全机关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务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

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国

家安全机关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

第三十一条 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的

国家秘密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处十五日以

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十二条 对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

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的，以及非法持

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国家安全机关可

以依法对其人身、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

地方进行搜查；对其非法持有的属于国家

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以及非法持

有、使用的专用间谍器材予以没收。非法

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

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

者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

第三十三条 隐藏、转移、变卖、损毁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的，或者明知是间谍活动的涉案财物而窝

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

掩饰、隐瞒的，由国家安全机关追回。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境外人员违反本法的，

可以限期离境或者驱逐出境。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

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

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

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对依照本

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并

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涉嫌犯罪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处理；

（二）尚不构成犯罪，有违法事实的，对依

法应当没收的予以没收，依法应当销毁的予

以销毁；

（三）没有违法事实的，或者与案件无关

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返还相

关财物；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国家安全机关没收的财物，一律上缴国

库。

第三十七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或

者有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违反规

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行

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法所称间谍行为，是指

下列行为：

（一）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

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

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安全的活动；

（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

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三）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

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

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

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

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

人员叛变的活动；

（四）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

（五）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第三十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防

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

家安全行为的职责，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 2月 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同时废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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